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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73 证券简称：梅花生物 公告编号：2025-065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华祥路66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5

1,243,824,008

44.355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董事长王爱军女士主持，会议的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常利斌因个人事务请假，未亲自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财务总监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42,752,908

比例（%）

99.9138

反对

票数

837,000

比例（%）

0.0672

弃权

票数

234,100

比例（%）

0.0190

2、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完善和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公司决定取消监事会，监事会的职权由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承接，公司《监事会议事规
则》相应废止；同时，公司董事会席位拟由5名增加至7名，新增1名独立董事及1名职工代表董
事。

基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取消监事会等事项，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根据以上内容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上市公司章
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对《公司章
程》全文进行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披露的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及修订、制
定公司相关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1。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42,692,908

比例（%）

99.9090

反对

票数

890,900

比例（%）

0.0716

弃权

票数

240,200

比例（%）

0.0194

3、关于修订公司相关制度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64,373,643

比例（%）

93.6124

反对

票数

79,016,765

比例（%）

6.3527

弃权

票数

433,600

比例（%）

0.0349

3.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64,189,943

比例（%）

93.5976

反对

票数

79,200,465

比例（%）

6.3674

弃权

票数

433,600

比例（%）

0.0350

3.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64,181,443

比例（%）

93.5969

反对

票数

79,201,965

比例（%）

6.3676

弃权

票数

440,600

比例（%）

0.0355

3.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64,370,943

比例（%）

93.6121

反对

票数

79,009,365

比例（%）

6.3521

弃权

票数

443,700

比例（%）

0.0358

3.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64,573,743

比例（%）

93.6284

反对

票数

78,806,565

比例（%）

6.3358

弃权

票数

443,700

比例（%）

0.0358

3.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64,610,543

比例（%）

93.6314

反对

票数

78,809,665

比例（%）

6.3360

弃权

票数

403,800

比例（%）

0.0326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4,254,311

比例（%）

92.5140

反对

票数

18,941,114

比例（%）

7.4804

弃权

票数

14,100

比例（%）

0.0056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4,234,111

比例（%）

92.5060

反对

票数

18,961,114

比例（%）

7.4883

弃权

票数

14,300

比例（%）

0.0057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4,202,511

比例（%）

92.4935

反对

票数

18,956,114

比例（%）

7.4863

弃权

票数

50,900

比例（%）

0.0202

7、议案名称：关于选聘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25,068,808

比例（%）

98.4921

反对

票数

6,453,200

比例（%）

0.5188

弃权

票数

12,302,000

比例（%）

0.9891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8、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8.01

8.02

8.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王爱军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何君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梁宇博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得票数

1,208,717,706

1,203,479,595

1,221,502,98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97.1775

96.7564

98.2054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9、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9.01

9.02

9.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刘兴华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卢闯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周臻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1,221,337,875

1,222,899,745

1,228,784,94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98.1921

98.3177

98.7909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4

5

6

7

8.01

8.02

8.03

9.01

9.02

9.03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
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
办法》的议案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
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
办法》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6 年员工持
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关于公司 2026 年员工持
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员工持
股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关于选聘财务报告及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选举王爱军女士为公
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何君先生为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梁宇博先生为公
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刘兴华先生为公
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卢闯先生为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周臻先生为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52,138,425

252,078,425

173,759,160

173,575,460

173,566,960

173,756,460

173,959,260

173,996,060

234,254,311

234,234,111

234,202,511

234,454,325

218,103,223

212,865,112

230,888,498

230,723,392

232,285,262

238,170,464

比例（%）

99.5769

99.5532

68.6226

68.5501

68.5467

68.6216

68.7017

68.7162

92.5140

92.5060

92.4935

92.5930

86.1354

84.0667

91.1847

91.1195

91.7363

94.0606

反对

票数

837,000

890,900

79,016,765

79,200,465

79,201,965

79,009,365

78,806,565

78,809,665

18,941,114

18,961,114

18,956,114

6,453,200

比例（%）

0.3305

0.3518

31.2060

31.2786

31.2792

31.2031

31.1230

31.1242

7.4804

7.4883

7.4863

2.5485

弃权

票数

234,100

240,200

433,600

433,600

440,600

443,700

443,700

403,800

14,100

14,300

50,900

12,302,000

比例（%）

0.0926

0.0950

0.1714

0.1713

0.1741

0.1753

0.1753

0.1596

0.0056

0.0057

0.0202

4.858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3.01、3.02为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审议通过。
议案4、5、6、7、8、9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议案4、5、6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参加现场会议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单震宇、丁敬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本次股

东大会的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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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了202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选举产生3名非独立董事和3名独立董事，上述6名董事与同日召开
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为保证第十一届董事会工作的正常进行，同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完
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选举，确认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以及聘任了高级管
理人员。公司已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工作，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1.董事长：王爱军女士
2.董事会成员：

（1）非独立董事：王爱军女士、何君先生、梁宇博先生
（2）独立董事：刘兴华先生、卢闯先生、周臻先生
（3）职工代表董事：刘晓静女士
3.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
序号

1

2

3

4

委员会名称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委员姓名

卢闯、周臻、王爱军

刘兴华、王爱军、卢闯

周臻、刘兴华、何君

王爱军、何君、梁宇博、刘兴华、卢闯

主任委员

卢闯

刘兴华

周臻

王爱军

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过半数，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召
集人，其中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卢闯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且审计委员会委员均为不在公司担
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年。公司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1/2。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董事会成员的1/3，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审核无异议。

上述董事简历详见附件。
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1.总经理：何君先生
2.高级副总经理：梁宇博先生、王爱玲女士
3.财务总监：王丽红女士
4.董事会秘书：刘现芳女士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华祥路66号
邮编：065001
联系电话：0316-2359652
传真号码：0316-2359670
电子邮箱：mhzqb@meihuagrp.com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进行审查并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财务总监任职
资格进行审查并审议通过。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专业能力和任职
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受到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董事会秘书刘现芳女士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
核无异议。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三、监事会取消、换届离任情况

《公司章程》修订生效的同时，公司不再设监事会和监事，公司第十届监事会成员常利斌先
生、刘强先生、刘晓静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将继续在公司其他岗位任职。公司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承接监事会监督职能，审计委员会成员为卢闯先生、周臻先生、王爱军女士，其中主任
委员由独立董事卢闯先生（会计专业人士）担任。

因任期届满，王有先生在本次换届后不再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仍在公司其他岗位
任职。

公司在此向换届离任的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于任期内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

特此公告。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附件：
一、董事简历
王爱军女士，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汉族，曾分别在北京国际商务学院、北京大学高层管

理研修班进修会计学、管理学，曾任原梅花集团董事、总经理，2017年至今为公司董事长。王爱
军女士为公司控股股东孟庆山先生的一致行动人，截至2025年12月29日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72,452,774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何君先生，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汉族，曾在胜芳建设分局工作，曾任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2017年至今为公司董事、总经理。何君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孟庆山先生的一致行动人，截
至2025年12月29日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4,584,458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梁宇博先生，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汉族，曾任原梅花集团董事、副总经理，2017年至今
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梁宇博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2025
年 12月 29日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54,474,218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刘兴华先生，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汉族，管理学博士。2020年10月至今担任同济大学特
聘教授。刘兴华先生自 2021年 12月起兼任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维远股
份，股票代码：600955）独立董事；自2024年7月起兼任盛泰智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
盛泰集团，股票代码：605138）独立董事；2023年1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刘兴华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持有公司股份，其已取得上海证券交
易所颁发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刘兴华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
至2025年12月29日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卢闯先生，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汉族，管理学博士。2015年11月至今担任中央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教授。卢闯先生自2021年2月起兼任中国同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中国同辐，股
票代码：01763.HK）独立董事；自2025年5月起兼任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
奇安信，股票代码：688561）独立董事；2023年1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卢闯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持有公司股份，其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
所颁发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卢闯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
2025年 12月 29日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周臻先生，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汉族，经济学博士。2022年12月至今担任清华大学五道

口金融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兼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项目学术主任、货币政
策与金融稳定研究中心副主任以及产业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周臻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信
息经济学理论及其在公司金融、宏观经济等领域的应用，研究成果发表于经济学领域全球顶级
学术期刊，包括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Review of Finan⁃
cial Studies以及《清华金融评论》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周臻先生先后主持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任
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创新研究群体项目（B类）。现受聘担任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和中国运筹学会博弈论分会理事，电子科技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专家
委员会委员。其研究成果近年来获得多项国际国内学术和业界奖项，包括第八届张培刚发展经
济学青年学者奖、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中国科技金融学术年会获最佳论文
奖，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优秀成果奖、创新成果奖，PwC 3535论坛年度最佳论文等，并入选中国
信息经济学会乌家培资助计划。周臻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持有公司股
份，其已经参加证券交易所相关培训课程。

周臻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2025年12月29日未持有
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的不适合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刘晓静女士，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汉族，2001年加入公司，曾任通辽梅花财务处处长、
通辽梅花财务经理、职工监事等职，现为财务部资产管理处项目主管。

刘晓静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2025年12月29日未持
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
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王爱玲女士，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汉族，2002年至今历任公司资金处处长、财务部副部

长、财务部部长等职位，现任公司财务部负责人。王爱玲女士为公司董事长王爱军女士之胞妹。
截至2025年12月29日王爱玲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78,90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王丽红女士，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汉族，注册会计师。2005年起先后在梅花集团财务部
担任会计、会计主管、会计处经理、总账会计等职务。在财务核算、财务分析以及财务管理等方
面有丰富的经验及专业知识。2019年至今为公司财务总监。截至2025年12月29日王丽红女士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17,30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刘现芳女士，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汉族，本科学历，2006年7月加入公司，历任公司证券
部信息披露专员、证券事务主管、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秘书等职位，2017年至今为公司董事
会秘书。截至2025年12月29日刘现芳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87,40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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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公司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5年 12月 11日和 2025年

12月29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www.
sse.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议案》，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注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公司已完成本次回购，已实际回购公司
股份 48,547,100股，该部分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 2,852,788,750元变更为 2,804,
241,650元。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

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前述规定期限内向公司申报债权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
性，其享有的对公司的债权将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取邮寄方式进行申报，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12月30日起45天内
2.联系方式
地址：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华祥路66号公司证券部
邮编：065001
联系电话：0316-2359652
特此公告。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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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202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修订后的《公司
章程》，公司董事会中设置1名职工代表董事，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
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并
表决，会议同意选举刘晓静女士（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与公
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3名非独立董事和3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刘晓静女士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本次选
举职工代表董事工作完成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成员数量为7名，其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1/2，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要求。

特此公告。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刘晓静女士，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汉族，2001年加入公司，曾任通辽梅花财务处处长、

通辽梅花财务经理、职工监事等职，现为财务部资产管理处项目主管。
截至2025年12月29日，刘晓静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亦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形，经查询诚信档案，刘晓静女士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亦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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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提议回购股份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12月27日收到董事
长王爱军女士《关于提议回购公司股份的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提议回购股份的原因和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进一步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
分调动公司核心骨干人员的积极性，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经综合考虑公司发展战略、经营情
况、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的盈利能力等因素，提议公司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后续实施
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如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完成之后36个月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
股份将予以注销。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调整，则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二、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方式、价格区间、数量、金额
1、提议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2、提议回购股份的用途
回购股份用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3、提议回购股份的方式
采用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从二级市场回购社会公众股。
4、提议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提议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15元/股。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董事会在回购

实施期间结合公司股票价格、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5、提议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500万元人民币（含），不高于5,000万元人民币（含），合计回购股份

总数量不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0%、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15元/股的条件下，假设用资
金总额上限5,000万元以15元/股的股价进行回购，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333万股，约占公司目
前总股本2,804,241,650股的0.12%。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
为准。

6、提议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500万元人民币（含），不高于5,000万元人民币（含）。具体回购资金

总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
三、在提议前6个月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说明、回购期间是否存在增减持情况的说明
提议人在提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直接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截至提议日，提议人持有公

司72,452,774股股份，在回购期间该部分股份不存在减持计划，若后续拟实施股份增持计划，
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提议人承诺
提议人将依法推动公司尽快召开董事会审议回购股份事项，并承诺对公司回购股份议案

投赞成票。
五、公司董事会对股份回购提议的意见及后续安排
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披露的《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5-068）。

六、备查文件
1.关于提议回购公司股份的函
特此公告。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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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方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股份金额：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500万元人民币（含），不高于5,000万元人民币

（含）
● 回购股份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 回购股份用途：用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如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

完成之后36个月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
●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15元/股
● 回购股份方式：采用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从二级市场回购公司股份
● 回购股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
公司向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股份提议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

问询，问询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公司董事长王爱军女士回复表示其未来
3个月、未来6个月不存在减持计划，其他人未明确回复。后续如有减持计划，公司将严格遵守
减持的相关规定，并按照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相关风险提示：
1.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股票价格若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回购价格上限，存在回

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2.可能存在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到位，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3.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可能存在根据规则变

更或终止回购方案的风险；
4.本次回购股份用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存在因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

励计划未能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激励对象放弃认购股份等原因，导致
已回购股票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存在回购专户有效期届满未能将回购股份过户至员工持股
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的风险，存在已回购未授出股份被注销的风险；

5.若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股份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则存在本次回购实施过
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规调整回购方案相应条款的风险。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一）2025年12月27日，公司董事长王爱军女士向董事会提交了《关于提议回购公司股份

的函》，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充分调动公司核心骨干人员的积
极性，提议公司回购股份用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提议回购股份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70）。

（二）2025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上审议通过了《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第二十六条相关规定，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上述提议时间、程序和董事会审议时间、程序等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本次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方案日期及提议人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资金来源

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用途

回购股份方式

回购股份数量

回购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2025/12/30，由董事长王爱军女士提议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2025/12/27，由董事长王爱军女士提议

3,500万元~5,000万元

自有资金

15元/股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233万股~333万股（依照回购价格上限测算）

0.08%~0.12%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进一步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

分调动公司核心骨干人员的积极性，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经综合考虑公司发展战略、经营情
况、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的盈利能力等因素，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后续实施员
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如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完成之后36个月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
股份将予以注销。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调整，则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四)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如果触及以下条件之一，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即回购期限自

该日起提前届满；
2.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下限时，则回购方案可自公司管理层决定终止本

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3.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

前届满。
回购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如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将在

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五)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500万元人民币（含），不高于5,000万元人民币（含），合计回购股份

总数量不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0%、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15元/股的条件下，假设用资
金总额上限5,000万元以15元/股的股价进行回购，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333万股，约占公司目
前总股本2,804,241,650股的0.12%。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
为准。

序号

1

回购用途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
股权激励

拟回购数量
（万股）

约333
万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的比例

约0.12%

拟回购资金总额
（万元）

不低于 3,500 万元（含），不高于 5,
000万元（含）

回购实施期限

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
起不超过12个月

(六)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本次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15元/股，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董事会在回购实施期间，综合公

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本次回购价格上限未超过董事会通过回
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
发行股本权证等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七)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以目前公司总股本为基础，按照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

币 5,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上限 15元/股进行测算，回购股份用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
股权激励，则回购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

其中：回购专
用账户

股份总数

本次回购前

股份数量
（股）

0

2,804,241,650

0

2,804,241,650

比例（%）

0

100

0

100

回购后
（按回购下限计算）

股份数量（股）

0

2,804,241,650

2,333,333

2,804,241,650

比例（%）

0

100

0.08

100

回购后
（按回购上限计算）

股份数量
（股）

0

2,804,241,650

3,333,333

2,804,241,650

比例（%）

0

100

0.12

100

实际股份变动情况以回购完成后披露的回购实施结果公告为准。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发行股本权证等事宜，将自
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股份数量。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及维
持上市地位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259.91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161.16亿元，账上货币资金 45.43亿元；2025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82.15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47.11亿元。公司账上货币资金充足，假设此次回购
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全部使用完毕，以2025年9月30日为测算基准日，此次回购金额约占公
司总资产的0.19%、约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0.31%，占比均较低。

根据公司目前经营、财务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本次股份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财
务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债权人的利益也不会受到重大影响。若按回购金额上限人民
币5,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15元/股测算，回购股份数量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2,804,241,650
股）的0.12%。

回购实施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仍然为孟庆山，公司实际控制人仍然为孟庆山、王爱军、何
君三人，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也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股权分布情况仍然
符合上市的条件。

(十)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
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是否买卖本公司股份，是否与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利益冲突、是否存在内幕
交易及市场操纵，及其在回购期间是否存在增减持计划的情况说明

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前6个月内，经公司自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未有直接买卖公司股
份的行为。

公司董事长王爱军女士表示在回购期间其不存在减持计划，其他人未明确回复。若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来拟实施股份增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经自查，上述人员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
(十一)上市公司向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持股5%以上

的股东问询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等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2025年12月27日，公司向持有公司股票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回购提议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发出问询，问询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公
司董事长王爱军女士书面回复表示其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不存在减持计划，其他相关人员
未明确回复。后续如有减持计划，公司将严格遵守减持的相关规定，并按照要求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十二)提议人提议回购的相关情况
提议人系公司董事长王爱军女士，2025年 12月 27日，提议人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回购股

份：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进一步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
分调动公司核心骨干人员的积极性，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经综合考虑公司发展战略、经营情
况、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的盈利能力等因素，提议公司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后续实施
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如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完成之后36个月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
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调整，则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提议人在提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直接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截至提议日，提议人持有公
司72,452,774股股份，在回购期间该部分股份不存在减持计划，若后续拟实施股份增持计划，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经自查，提议人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
(十三)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公司将在披露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

变动公告后36个月内完成转让。若公司未能或未能全部实施上述用途，未使用部分将依法予
以注销。若发生注销情形，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届时，公司将依据《公司法》等相关规定，
履行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相关程序。

(十四)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若公司回购股份未来拟进行注销，公司将依

照《公司法》等有关规定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定程序，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五)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保证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顺利实施，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董事会授

权公司董事长或相关授权人士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按照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原则，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授权公司董事长或相关授权人士在回购期内择机确定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
和数量等；

2、除涉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董事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公司
董事长或相关授权人士依据有关规定（即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政策规定）调
整回购股份的具体实施方案，办理与股份回购有关的其他事宜；

3、除涉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董事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公司
董事长或相关授权人士依据市场条件、股价表现、公司实际情况等综合决定继续实施、调整或
者终止实施本次回购方案；

4、授权公司董事长或相关授权人士具体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或其他相关证券账户；
5、授权公司董事长或相关授权人士根据实际回购情况，对《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可能涉及

变动的资料及文件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相关报备工作；
6、授权公司董事长或相关授权人士在回购股份实施完成后，根据实际回购的情况，在相关

事项完成后，办理回购公司股份注销、公司章程修改及注册资本变更等事宜；
7、授权公司董事长或相关授权人士具体办理与本次股份回购事项有关的其他所必须的事

项。
上述授权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一）本次回购方案存在以下不确定性风险：
1、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股票价格若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回购价格上限，存在回

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2、可能存在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到位，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3、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可能存在根据规则变

更或终止回购方案的风险；
4、本次回购股份用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存在因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

励计划未能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激励对象放弃认购股份等原因，导致
已回购股票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存在回购专户有效期届满未能将回购股份过户至员工持股
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的风险，存在已回购未授出股份被注销的风险；

5、若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股份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则存在本次回购实施过
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规调整回购方案相应条款的风险。

（二）应对措施
公司将提前筹划资金安排，积极推进本次回购方案的顺利实施，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

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如出现相关风险导致公司本次回购无法实施，公司将依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履

行相应的审议和信息披露程序，择机修订或适时终止回购方案。
公司将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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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

年12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现场召开。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了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会议选举产生3名非独立董事和3名独立董事，上述6名董事与同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为保证第十一届董事会工作的正常进行，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
期限要求，以口头方式发出紧急会议通知。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全体
董事均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经全体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王爱军女士主持，公司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董事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1. 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选举王爱军女士担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 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因上届董事会到期换届，需选举新一届的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委员。
会议选举公司独立董事卢闯先生、独立董事周臻先生、董事王爱军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主任委员由独立董事卢闯先生（会计专业人士）担任。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3. 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因上届董事会到期换届，需选举新一届的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委员。
会议选举公司独立董事刘兴华先生、独立董事卢闯先生、董事王爱军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主任委员由独立董事刘兴华先生担任。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4. 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因上届董事会到期换届，需选举新一届的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会议选举公司独立董事周臻先生、独立董事刘兴华先生、董事何君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主任委员由独立董事周臻先生担任。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5. 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因上届董事会到期换届，需选举新一届的董事会

战略委员会委员。
会议选举公司董事王爱军女士、董事何君先生、董事梁宇博先生、独立董事刘兴华先生和

独立董事卢闯先生五人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主任委员由董事王爱军
女士担任。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6.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王爱军女士提名，聘任何君先生为公

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7. 关于聘任梁宇博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何君先生提名，聘任梁宇博先生为公

司高级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8. 关于聘任王爱玲女士为公司高级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何君先生提名，聘任王爱玲女士为公

司高级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9.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何君先生提名，聘任王丽红女士为公

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提名委员会 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计委员会 2025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10.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王爱军女士提名，聘任刘现芳女士为

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刘现芳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
易所审核无异议。

本议案已经公司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11.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王爱军女士提议，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采用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从二级

市场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具体如下：
（1）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目的和用途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进一步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

分调动公司核心骨干人员的积极性，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经综合考虑公司发展战略、经营情
况、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的盈利能力等因素，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后续实施员
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如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完成之后36个月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
股份将予以注销。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调整，则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表决情况：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拟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表决情况：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3）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表决情况：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4）回购期限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表决情况：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5）拟回购股份的数量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500万元人民币（含），不高于5,000万元人民币（含），合计回购股份

总数量不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0%、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15元/股的条件下，假设用资
金总额上限5,000万元以15元/股的股价进行回购，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333万股，约占公司目
前总股本2,804,241,650股的0.12%。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
为准。

序号

1

回购用途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
权激励

拟回购数量
（万股）

约333万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的比例

约0.12%

拟回购资金总额
（万元）

不低于 3,500 万元（含），不高于 5,
000万元（含）

回购实施期限

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
日起不超过12个月

表决情况：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6）本次回购的价格
本次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15元/股，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董事会在回购实施期间，综合公

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本次回购价格上限未超过董事会通过回
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
发行股本权证等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表决情况：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7）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和资金来源
本次拟用于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500万元人民币（含），不高于5,000万元人民币（含），资

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表决情况：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根据公司目前经营、财务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认为本次股份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

活动、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回购实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也
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公司股权分布情况仍然符合上市的条件。

根据《公司章程》第二十六条规定，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属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披露的《梅花生物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方案》公告编号：2025-071）

三、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3.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4.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审查意见
特此公告。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何君先生，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汉族，曾在胜芳建设分局工作，曾任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2017年至今为公司董事、总经理。
梁宇博先生，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汉族，曾任原梅花集团董事、副总经理，2017年至今

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王爱玲女士，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汉族，2002年至今历任公司资金处处长、财务部副部

长、财务部部长等职位，现任公司财务部负责人。王爱玲女士为公司董事长王爱军女士之胞妹。
王丽红女士，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汉族，注册会计师。2005年起先后在梅花集团财务部

担任会计、会计主管、会计处经理、总账会计等职务。在财务核算、财务分析以及财务管理等方
面有丰富的经验及专业知识。2019年至今为公司财务总监。

刘现芳女士，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汉族，本科学历，2006年7月加入公司，历任公司证券
部信息披露专员、证券事务主管、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秘书等职位，2017年至今为公司董事
会秘书。


